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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三地青年律師論壇  

「香港法律服務  – 環球视野」 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政策專員  

潘英光先生發言全文  
 

 
葉禮德會長、各位嘉賓、女士們、先生們：  

 
 大家好！首先，請讓我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各

位來自兩岸三地的朋友，參加由香港律師會舉辦的第二屆「兩

岸三地青年律師論壇」。這次論壇為內地、香港和台灣的年青律

師提供難得的交流平台，促進两岸三地年青律師建立專業聯

系。今天我很高興能夠與在座各位法律界的年青翹楚們共同參

與這次盛會。  

 
「香港法律服務 -環球视野」論壇  
 
2. 隨着兩岸於 2010 年 6 月成功簽署《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

架協議》，並在同年 9 月正式生效，兩岸經貿關係進入了新的發

展階段，彼此的經貿活動亦越見頻繁。至於兩岸企業在香港的

投資活動，至 2012 年 8 月底，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內地企

業共有 710 家。而目前有超過 2000 家台資企業在香港設有業務，

當中 20 多家以香港為地區總部。  

 
3. 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提升和經濟活動急速發展，內地企

業無論是希望「走出去」或者進一步發展其跨國業務，對於高

端的法律服務和解決商業爭議的服務需求十分殷切。這次論壇

的主題是「香港法律服務—環球視野」，我希望通過這個論壇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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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介紹香港的法律和仲裁專業服務的優勢和最新的情況，以

及共同探索進一步加強合作的途徑，以便各位在座的三地年青

律師能更深入地掌握在大中華以至環球的發展機會。  

 
一國两制  

 
4. 香港接鄰內地，與台灣亦僅是一水相隔，在「一國兩制」

的原則下，加上具國際水平及擁有充分經驗的法律和其他專業

服務，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，香港提供了一個非常理想的平台，

讓內地以及國際其他企業向全球集資及發展跨國市場。香港亦

是台灣企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平台，通過在香港建立橋

頭堡，便利台灣企業開拓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。香港優良和蓬

勃的專業服務，可以協助台灣企業 , 包括通過企業併購，在中

國大陸開拓無限的商機。  

 
5. 在「一國兩制」這個嶄新的憲制秩序下，香港特別行政

區繼續奉行國際社會熟悉的普通法，《基本法》更加進一步容許

香港法院參考英國以外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。這令

香港普通法的發展與國際接軌，更具國際視野和靈活性。  

 
6. 香港的司法獨立受《基本法》保障。香港司法人員的專

業水平，特別是我們的終審法院，是公認擁有世界水平的。高

效而公正的司法系統給予國際投資者充分的信心和保障。  

 
香港的法律專業  

 
7. 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員一方面熟悉國際金融和商貿法律，

而且有完整的國際網絡，隨時可以提供跨國和高端的法律服

務，另一方面擁有和內地及台灣共同的語言和文化，在提供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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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時可以更加便利和到位。今天，隨着國家成為環球經濟發展

的主動力，两岸經濟的蓬勃發展，還有對跨境法律服務需求的

增加，我相信兩岸三地法律專業必定可以在業務合作上踏上更

高的台階，為客戶提供更完備的服務。  

 
8. 根據《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》（即 CEPA）的

相關措施，自 2004 年起，香港居民獲准參加國家司法考試，可

以取得內地法律專業資格。目前，台灣居民亦可以在香港投考

國家司法考試。這是在座各位年青的香港和台灣律師成為內地

律師的渠道，由此提升個人競爭力，以便開展國內市場。   

 
9. 在 CEPA 的框架下，香港的法律專業可以把握先機，比其

他司法管轄區的同業更早和更便利地進入內地法律服務市場。

到目前為止，香港律師事務所在內地及台灣均設立了辦事處。

去年簽訂的《CEPA 補充協議》給予內地和香港的律師事務所更

大的發展空間。我們正積極探索完善兩地律師事務所聯營方式。 

 
司法互助  

 
10. 此外，律政司亦十分努力加強兩岸的司法互助。現時我

們已尌相互委托送達司法文書、相互執行仲裁裁決和相互執行

民商事判決與內地簽定合作安排。除了不時檢討合作安排實施

的情況，以完善司法互助的合作框架外，我們亦尌社會的需要

開拓新的合作領域。例如，我們現在正與內地研究相互承認和

執行法院有關婚姻及家庭判決的安排，這安排可配合社會的發

展。  

 
11. 另一方面，港台經貿關係往來頻密，香港特區政府希望

促進港台在民商事的法律合作，相信可優化兩地的營商環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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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機制，為從事商務和貿易的企業或個人提供

更多便利，亦更有效益地解決涉及港台的民商事糾紛，有助推

動和鼓勵兩地的貿易投資活動。  

 
香港的仲裁制度  
 
12. 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尌解決商業爭議而言，除了訴訟外，

世界趨勢是利用「替代解決爭議的方法」解決糾紛。香港無論

在法律制度、地理位置及其他配套設施各方面，均能提供一個

穩妥健全的環境，讓各方能選擇以訴訟、仲裁、或調解等不同

方法有效解決爭議。  

 
13. 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優化香港的司法和法律制度。落

實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措施在 2009 年 4 月起實施，針對民事訴

訟費用高昂、訴訟延誤和程序複雜這三大問題，落實一系列的

改革。其中一項尌是加強推動訴訟當事人通過調解達成協議，

省卻訟費和時間，更可避免雙方當事人關係破裂。2012 年 6 月，

香港特區立法會通過的《調解條例》，建立了一個法律框架，尌

進行調解作出規管，例如調解通訊的保密、以及作為證據的可

接受性。相信《調解條例》可以推動香港更廣泛和有效地使用

調解處理爭議，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解決爭議中心的地位。  

 
14. 律政司亦一直致力優化香港的仲裁制度，包括改善有關

法例讓仲裁更便於使用。2011 年 6 月香港新的《仲裁條例》開

始生效，新條例全面引進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通過採用的

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，一方面強化仲裁的優點，包括尊重仲裁

各方的自主權，以及節省仲裁各方的時間和金錢；另一方面保

障仲裁程序和法院聆訊的保密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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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除了法例條文，仲裁裁決能否有效執行，亦是當事人選

擇以仲裁解決糾紛的重要考慮因素。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，

可以在 140 多個已參加《紐約公約》的司法管轄區執行。至於內

地方面，律政司與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9 年簽署了《相互執行仲

裁裁決的安排》，參照《紐約公約》的原則，訂明相互執行仲裁

裁決的條件。這些年來，有關安排得到兩地法院有效執行。  

 
16. 根據香港的《仲裁條例》，任何由香港以外地方作出仲裁

的裁決，不論作出地是否《紐約公約》的成員，均可在香港執

行。根據台灣的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》及《仲裁法》，香港作出

的仲裁裁決亦可在台灣執行。因此，按港台雙方現時各自的法

律框架，應可執行對方的仲裁裁決。但考慮到港台經貿發展的

進程，以及仲裁服務的使用者對執行裁決的肯定性和穏定性的

期望，我們建議雙方訂立一個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，讓港

台兩地相互執行裁決以更確定的機制及簡化的程序進行，為使

用者提供一個更清晰和簡便的申請機制。  

 
17. 除此之外，我們亦積極加強香港與內地和其他國際仲裁

機構的合作，致力發展香港成為亞太區商業仲裁的樞紐。中國

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（貿仲）已經在今年 9 月在香港設立

辦事處。這對於香港提升在國際仲裁方面的競爭力有正面的作

用。這是繼國際商會在 2008 年在香港開設國際仲裁院秘書處分

處後的另一里程碑。內地貿仲委以及國際仲裁院選擇在香港設

立分處，標誌着它們對香港作為解決爭議中心的領導地位投下

信任的一票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多年來發展良好，而中心亦於

今年三月份擴充其辦事處。在 2011 年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

共 275 個案，其中 65%為國際仲裁，35%為本地仲裁，當中也包

括內地及台灣當事人的案件。據我了解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與

貿仲委及台灣的仲裁機構亦有合作，我們期待两岸三地之間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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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機構有更緊密的合作，亦期待在座的三地年青律師積極參與

其中。  

 
展望未來  

 
18. 展望未來，國家在「十二五規劃綱要」特別強調要深化

粵港合作和落實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》。2010 年簽署的《框架協

議》，當中包括加強法律合作的內容，強調落實 CEPA 開放措施

及服務業開放在廣東省「先行先試」的政策措施。藉着《框架

協議》提供的平台，我們會積極尋求與廣東省同業加強合作，

探討在深圳前海推行「先行先試」的措施，發展法律及仲裁服

務。  

 
19. 今年 9 月我到台北出席「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」與

「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」第三次聯席會議。協策兩會成立

以來，在推動台港兩地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取得一定的成績，包

括港台互設辦事處，我期待台、港雙方在民商事司法合作可取

得進展。兩岸亦於今年 8 月簽訂投資保障協議，當中鼓勵私人

商務糾紛按雙方當事人的意願使用第三地的仲裁機制解決。我

們期望會有更多兩岸企業選擇在香港作第三地進行仲裁，這個

發展趨勢，更說明了發展大中華地區民商事司法合作網絡的重

要性。  

 
20. 兩岸三地的交流在過去幾年有急速的發展，將來亦只會

越來越頻繁。兩岸三地已經成為一個優勢互補、緊密相連的產

業結構，在全球價值鏈中佔據重要的位置。我深信香港獨特的

條件能作為優良的平台給予內地、香港、台灣的年青律師一展

所長的機會。  

 

http://www.eccpc.org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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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最後，祝願各位在「論壇」中暢意交流、成果豐碩，亦

期望在座各位年青律師事業如意，不斷進步。謝謝各位。  


